附件１：
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申请表
	区
	
	所在
单位
	（盖章）

	成果所属范围
	如：“区域三级课程整体建设”“国家课程创造性实施”或“地方课程建设”等
	成果
名称
	

	成果负责人
	
	联系
电话
	此处请填写成果负责人手机

	成果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[bookmark: _GoBack]此处请填写成果联系人手机。如通过区级评选，需联系沟通后续工作。

	主要参与人员
	不超过5人（包含成果负责人）；如成果获奖或编入相关出版物，证书等相关材料署名以此为准，包括署名排序。

	
申

请

理

由
	含成果主要内容、应用情况、实际效果、特色及创新点等













	
本单位
推荐
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
区教委业务部门推荐意见
	区教委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优秀成果需要提供相关支撑或证明材料原件（各区审核认定），注明成果是否公开发表。



